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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所詢貴府工程局相關督導人員及工程科人員得否依「地方

各級行政機關工程獎金支給原則」參與所屬機關工程獎金

提撥及分配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貴府103年3月3日北府人給字第1030318854號致行政院

函辦理。

二、查「地方各級行政機關工程獎金支給原則」二、規定，本

支給原則之適用對象為地方各級行政機關實際從事工程業

務，且其職務歸列為土木工程等特定職系之工程技術預算

員額之現職人員；至其他人員則由各機關自行衡酌納入。

三、（一）規定略以，各機關得就實際從事工程業務，且

其職務歸列為土木工程……等職系之工程技術預算員額，

以每人每年度最高新臺幣4萬5千元，依各項工程計畫係自

辦或非自辦工程規劃、設計或監造相關業務及全年度預算

執行率情形，提撥工程獎金經費額度。

三、以前開支給原則之建制，除為使工程獎金注入績效化精神

外，亦為解決歷來「工程單位」及「工程職務」認定之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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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，爰經邀集貴府等相關機關研商，獲致以機關內歸列土

木工程等特定職系之現職人員為主要適用對象，並得以每

人每年度最高新臺幣4萬5千元提撥工程獎金額度之共識，

爰他機關人員尚不得參與提撥工程獎金。又上開支給原則

二、規定所稱由各機關衡酌納入之「其他人員」，係指除

上開土木工程等特定職系現職人員外，於機關內實際從事

工程業務之人員。基於此項獎金係以實際從事工程業務之

機關為適用對象，爰其他機關人員應以借調、兼職及代理

得依前開支給原則核發工程獎金機關之職務，始得參與分

配工程獎金，以符工程獎金之訂定意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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